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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
地址：10621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0號
聯絡人：楊闓璘
聯絡電話：02-27065866　分機：3634
傳真：02-27069043
電子郵件：A111439@nhi.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健保醫字第114066333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21030000I_1140663338_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陳「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獎勵方案」草案

（附件），請鑒察。

說明：

一、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1條規定暨本署114年6月26日召開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下稱共擬會議）114年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旨揭方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參與機構：健保特約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與診所。

(二)預算來源：醫院、西醫基層總額「新醫療科技」新增修

診療項目項下11億元、0.5億元支應。

(三)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重點如下：

１、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處置費（天）：

(１)本案訂定以每天注射次數區分，每天注射1次支付

1,031點；每天注射2次以上則支付1,234點。

(２)每次治療計畫上限為5天，申報時應於病歷上詳載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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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治療計畫（治療天數），因病情需要得再另啟

新治療計畫。

(３)此為包裹給付，內含藥事服務費、注射費、護理費

及針具等耗材費用。

(４)診察費、藥費及檢驗檢查費另計。

(５)若治療計畫中斷，則由醫師臨床專業評估延續或重

啟計畫。

２、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個案管理費：

(１)每次計畫支付500點，同個案每次治療計畫限申報

一次，且須完成當次治療計畫時申報，中斷計畫則

不得申報。

(２)應於每次計畫中確實掌握病人治療情形，並於病歷

記載。

三、建議實施日期為114年8月1日。

正本：衛生福利部
副本：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院協會、中

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助產
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台灣感染症醫學會、本署各分區業務組、本署醫
審及藥材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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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獎勵方案 

 

114.oo.oo 公告實施 

壹、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會（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 

貳、計畫說明： 

為整合現行住院、急診與門診抗生素治療資源，提供可行之門診靜脈抗

生素治療（Outpatient Parenteral Antimicrobial Therapy, OPAT）模式，提升病

人醫療可近性並減少住院需求或縮短住院天數以增加醫院病床使用效率，改

善現行急診壅塞現況。 

參、目標： 

一、提升醫療可近性：為因感染需長期靜脈抗生素治療之病人提供門診治療

選項，減少住院時間，減少對病人工作及生活之影響。 

二、降低醫療負擔：減少不必要住院，提高醫療機構病床使用效率，降低醫

療支出。 

三、確保醫療品質：透過跨專科醫療團隊提供整合性治療，提升病人治療成

功率並減少併發症。 

肆、預算來源： 醫院、西醫基層總額「新醫療科技」新增修診療項目項下11億元、

0.5億元支應。 

伍、參與機構：健保特約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與診所。 

陸、收案條件： 

病情穩定（如無重大併發症風險）且無須住院之病人並符合下列任一適應症 

一、肺炎（ICD-10-CM：J12-J18、J20-J22、J69.0）。 

二、尿路感染（ICD-10-CM：N10、N34、N30.0、N30.3、N30.8、N30.9、N39.0）。 

三、軟組織感染（ICD-10-CM：L03.0、L03.1、L03.2、L03.3、L03.8、L03.9）。 

四、骨髓炎、脊椎感染、敗血性關節炎、心內膜炎、術後感染、醫療器材相

關感染。 

柒、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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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27C 

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處置費（天） 

－每天注射1次 

 

v 

 

v 

 

v 

 

v 

 

1031 

39028C －每天注射2次以上 

註： 

1.符合下列任一適應症，且病情穩定之病人： 

(1)肺炎（ICD-10-CM：J12-J18、J20-J22、J69.0）。 

(2)尿路感染（ICD-10-CM：N10、N34、N30.0、

N30.3、N30.8、N30.9、N39.0）。 

(3)軟組織感染（ICD-10-CM：L03.0、L03.1、L03.2、

L03.3、L03.8、L03.9）。 

(4)骨髓炎、脊椎感染、敗血性關節炎、心內膜炎、術後

感染、醫療器材相關感染。 

2.須施打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附件

六藥品給付規定第10節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之藥品。 

3.執行頻率：每次治療計畫上限為5天，申報時應於病歷詳

載相關治療計畫（治療天數），因病情需要得再另啟新治

療計畫。 

4.內含藥事服務費、注射費、護理費及針具等耗材費用。 

5.診察費、藥費及檢驗檢查費另計。 

6.若治療計畫中斷，則由醫師臨床專業評估延續或重啟計

畫。 

v v v v 1234 

 

39029C 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個案管理費 v v v v 500 

 註： 

1.符合下列任一適應症，病情穩定且執行門診靜脈抗生素

治療處置之病人： 

(1) 肺炎（ICD-10-CM：J12-J18、J20-J22、J69.0）。 

(2) 尿路感染（ICD-10-CM：N10、N34、N30.0、

N30.3、N30.8、N30.9、N39.0）。 

(3) 軟組織感染（ICD-10-CM：L03.0、L03.1、L03.2、

L03.3、L03.8、L03.9）。 

(4) 骨髓炎、脊椎感染、敗血性關節炎、心內膜炎、術後

感染、醫療器材相關感染。 

2.同個案每次治療計畫限申報一次，且須完成當次治療計

畫時申報，中斷計畫則不得申報。 

3.申報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個案管理費者應於每次療程中

確實掌握病人治療情形，並於病歷記載。 

     



 

捌、醫療費用申報及審查原則 

一、本方案醫療費用申報、暫付、審查及核付，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費

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辦理。 

二、醫療服務流程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8條、第9條辦理。 

三、醫療服務點數清單及醫令清單填表說明： 

(一) 急診及門診病人同院執行本方案（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 

1.治療計畫第1天 

(1)依就醫情形填報案件分類（d1）。 

(2)特定治療項目（d4-d7）：「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OPAT）」。 

(3)就醫識別碼（d60）：依就醫當下產製之就醫識別碼填報。 

(4)醫令類別為（p3）「2」。 

(5)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記（p17）：「2-

同一療程案件」。 

2.治療計畫第2-5天 

(1)案件分類（d1）：「09」。 

(2)特定治療項目（d4-d7）：「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OPAT）」。 

(3)就醫識別碼（d60）：依治療計畫第2天當下產製之就醫識別碼

填報。 

(4)原就醫識別碼（d62）：回填計畫第1天之就醫識別碼。 

(5)醫令類別（p3）：「2」。 

(6)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記（p17）：「2-

同一療程案件」。 

(二) 病人出院後同院執行本方案（出院改門診治療） 

1.住院病人經醫師評估後可改門診治療，則由住院之主治醫師於出

院前開立治療計畫。 

2.出院後應於門診執行治療計畫（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 

(1)案件分類（d1）：「09」。 

(2)特定治療項目（d4-d7）：「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OPAT）」。 



(3)就醫識別碼（d60）：依治療計畫第1天當下產製之就醫識別碼

填報。 

(4)原就醫識別碼（d62）：回填住院之就醫識別碼。 

(5)醫令類別（p3）：「2」。 

(6)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記（p17）：「2-

同一療程案件」。 

(三) 本方案個案管理費須完成當次治療計畫方可申報，請於治療計畫完

成最後一天申報（因故中斷治療計畫者不得申報）。 

四、審查原則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辦理。 

(二) 申報本方案支付項目，治療計畫等相關資料需存放於病歷備查，未

依保險人規定內容登載相關資訊，或經保險人審查發現登載不實者，

除核刪方案相關費用外，經確證日起至次年底不納入本方之獎勵。 

玖、訂定與修正程序 

本方案由保險人與醫院、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共同研訂後，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副知健保會。屬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依全

民健康險保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程序辦理，餘屬執行面之規定，由保險人逕

行修正公告。 

  



OPAT就醫健保卡事項 

就醫情境 治療計畫第1天 計畫第2-5天 

門診 

就醫類別 01-西醫門診 AA-同一療程項目屬 "6次以內治療為限者" 

急診 

就醫類別 04-急診 AA-同一療程項目屬 "6次以內治療為限者" 

出院後執行 OPAT(出
院後才可申報) 

出院後於門診執行治療計畫第1天至第5天 

就醫類別 AA-同一療程項目屬"6次以內治療為限者" 

OPAT醫療費用申報 

就醫情境 

治療計畫第1-5天(第1天和第2-5天分2筆申報) 

治療計畫第1天 
治療計畫第2-5天(跨月治療結束後請合併
申報) 

門診及急診執行 OPAT 

診察費 診察費僅可列報乙筆 

案件分類 依就醫情形填報案件分類 09 

特定治療項目代碼 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 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 

部分負擔代碼 依實際情形填寫 009 

就醫識別碼 健保 IC 卡取得之就醫識別碼 依治療計畫第2天取得之就醫識別碼填報 

原就醫識別碼 不必填 回填治療計畫第1天之就醫識別碼 

就醫序號 健保 IC 卡取得之就醫序號 回填計畫第1天之就醫序號 

醫令類別 2 2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
案件註記 

2：同一療程案件 2：同一療程案件 

出院後執行 OPAT(出
院後才可申報) 

出院後於門診執行治療計畫第1-5天(限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申報；
跨月治療結束後請合併申報) 

診察費 出院時已申報診察費，僅可列報乙筆 

案件分類 09 

特定治療項目代碼 DA：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 

部分負擔代碼 009 

就醫識別碼 依治療計畫第1天取得之就醫識別碼填報 

原就醫識別碼 回填住院之就醫識別碼 

就醫序號 回填住院之就醫序號 

醫令類別 2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
案件註記 

2：同一療程案件 

 

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申報方式 


